镇江市房产管理局

关于申报2009年度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的通知
镇房［2008］116号
市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为进一步调节商品房供销市场，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，现将2009年度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单位认真编排2009年度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，如实填好附表，并于2009年1月1日前报送我局房政处。联系人：顾燕萍，联系电话：84422329，传真：84413154。

二、我局将根据各单位申报的计划及市场状况，编排我市市区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。商品房预售许可工作将按编排计划进行，未申报的商品房楼盘不列入市区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。

三、各单位应按编排计划有序安排开发项目，如有变更或增补，应及时向我局申报。

附：镇江市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日

镇江市商品房预（销）售计划申报表

申请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	项目名称
	
	规划总面积
	

	投资计划 （亿元）
	计划总投资
	已完成投资
	09年计划投资

	
	
	
	

	用地计划（亩）
	土地总面积
	已开发土地面积
	09年计划用地面积

	
	
	
	

	开工竣工计划（万㎡）
	已开工面积
	已竣工面积
	09年计划新开工面积

	
	
	
	

	预（销）售  计划（万㎡）
	已取得预售许可面积
	
	09年计划预售面积
	

	
	计划时间  （月份）
	住      宅
	非住宅

	
	
	
	其中90㎡以下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备注
	


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注：  1、经济适用房、定建房、拆迁安置房等在备注栏注明；

2、一个项目填报一张申报表；

3、表格可在www.zjfdc.net“房产动态”栏下载。
